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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蓝色海湾”项目
通过市级验收

本报讯 日前，记者获悉，泉州市资源规划
局会同泉州市财政局组织召开泉州市“蓝色海
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泉州湾海域）市级验收
视频会，会上验收专家组及与会代表经过讨论，
同意了该项目通过市级验收。

泉州市“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泉
州湾海域）项目总投资 2.96亿元，2020年获批
列入当年度中央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清单，
获中央财政资金补助 9660万元。该项目系对
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开展
生态修复，现已全部完工，共完成清除互花米草
5026亩、种植红树林 2722亩、修复原有红树林
190亩、修复鸟类栖息地 374亩、建成鸟类观测
监测站 2座、海岸生态化改造 6.2公里，圆满完
成了上级下达的绩效任务指标。

通过实施泉州市“蓝色海湾”项目，在泉州
湾南部晋江海域红树林种植范围内，生态修复
效果逐步显现，海岸带地区人居环境得到提升，
也改善了泉州湾晋江入海口滨海湿地生态环
境，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

菁华·右文府营销中心
正式开放

本报讯 日前，备受期待、位于晋江紫帽片
区的菁华·右文府营销中心正式开放。当天，该
项目建筑面积约89平方米及116平方米两套样
板房也同步开放。

菁华·右文府营销中心外观融合宋元美学
的悬山顶门楼，大气十足；步入门帘水景空间
内，林荫树阵与水景相融，婉转回荡，让生态与
建筑浑然一体，仿佛置身于另一时空。走进营
销中心内部。左侧大厅精美的沙盘模型，将社
区与周边配套每一处细节尽现客户眼前，无不
彰显着右文府不同凡响的格调。接待区内部装
饰整体呈现以现代与东方交汇为主导方向，整
体各个空间环环相扣，相辅相成营造出登堂入
室的高贵气质。

当天同步开放的建筑面积约 89平方米三
室两厅两卫，餐厅厨房客厅布局一线，南连阔景
阳台，带来了超高采光率。U型明亮厨房，洗、
切、煮合理的动线设计，满足生活所需。主卧可
设计步入式衣帽间，满足女主人的收纳需要。
建筑面积约 116平方米四房两厅两卫，户型南
北通透，格局方正。

据了解，菁华·右文府是国企晋江城建集
团权属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该项目
区位优势明显，距清华附中晋江学校仅一街之
隔（约15米），项目的 9#和 10#楼更是作为清华
附中教师公寓，可与名校良师为邻。根据规
划，项目将打造成低密度（容积率约为2.2）宋
式美学住宅，10栋高楼建筑围合式布局，大尺
度楼间距，规划约 3.5万平方米中庭园林景观，
划分“一轴·三进·五巷园”三层立体景观，使
其整体构成“园藏山水，厅藏日月”的人居美
境。同时，该项目还在社区构建了一个新型邻
里和谐生活交流的平台，内藏休闲娱乐、运动
健身、会客、儿童活动功能，满足不同年龄人群
所需。

龙湖公益基金会
“欣芽计划”升级发布

本报讯 日前，龙湖公益基金会“欣芽计划”
战略合作升级发布仪式以云端形式正式举行。
龙湖公益基金会与爱佑慈善基金会正式宣布开
展深度合作，携手刷新“欣芽计划”困难家庭大
病儿童救助项目战略蓝图。

截至目前，龙湖公益基金会已陆续开展了
“欣芽计划”“湖光计划”“溪流计划”“展翅计
划”“万年青计划”等围绕全生命周期的帮扶项
目，持续支持抗疫救灾及高校发展，累计帮扶超
过 162万人；组织了公益捐步、紫唇挑战、益市
集等多项公益活动，已落地全国 50余座城市，
共招募志愿者超5300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
20000小时。

万科：前11月
合同销售3772.2亿元

本报讯 日前，万科发布2022年11月销售
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数据显示，今年 11月，万科实现合同销售
面积207.4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304.4亿元。

至此，今年 1-11月，万科累计实现合同销
售面积 2343.1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3772.2
亿元。

根据民法典和《福建省物业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开发商所有的
车位，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已经成为一项
硬性规定。

“《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的亮点之
一，进一步细化‘首先应满足业主需求’的
做法。”李耿佳介绍，包括对于尚未处置的
规划车位，业主要求承租的，建设单位不
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明确规定建
设单位不得将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的车
位（库）出售给本区域以外的单位或者个
人。

那么，如果业主发现小区开发商将车
位卖给业主以外的人，该如何维权？

李耿佳介绍，若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
主，则开发商出售或擅自出租给小区外单
位或个人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小区业委
会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从而捍卫自身的优
先权。此外，是否存在建设单位或物业将
停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外人员，小区业
主或业委会可以对车辆进行核实比对，还
可以去不动产管理部门查询其是否系小
区业主，若有产权，也可申请查询；三是可
以要求物业部门公开相关合同、票据、收
支凭证等。

随着晋江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少晋江人搬进现代化的小区，过上了品质生活。与此同时，小区管理的相关问题和业主们息息相关，也成为业主们关注的焦点和
难点问题。

为此，本报楼市周刊特地推出“小区那些事”系列报道，聚焦市民关注的热点，搭建市民、物业和主管部门沟通平台，希望以此推动解决市民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升居住品质，共建共享更
加幸福美好的家园。

小区车位能卖给业主以外的人吗?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已
经触底，接下来是不是会持续向
好，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但
个人认为，市场上观望情绪已经不
那么浓了，对购房者又有了一定吸
引力了。”晋江长兴路一家房产中
介负责人陈先生介绍。

记者在走访发现，二手房成
交量出现上涨。进入 7月份，晋江
二手房成交量维持在 600 套以
上。价格上，个别小区虽然出现
一定的降价，但整体上仍然较为

稳定。
从成交房源来看，刚需房依旧

是二手市场的主力军，尤其是 90
平方米左右的房源。与此对应，总
价 150万元以内的房源受到购房
者的青睐，特别是一些较为优质的
学区房。

“最近，不少置换需求较为迫
切的业主，为尽快将手中小面积房
源出售，在价格上也做出让步，进
一步推动成交。”业界人士介绍。

对于年末的二手房市场，不少

房产中介负责人持乐观态度。
“从新增客源量、带看量来

看，这两个月都有明显的上升。”
业内人士表示，特别是房贷利率
均已降至下限，楼市支持政策加
码，效果持续释放，更加促进了购
房需求。

“年底是二手房市场成交的旺
季。随着降利率、降首付、带押过
户等利好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有
望迎来‘翘尾’行情。”业内人士展
望。

晋江二手房交易量同比上升
业界：年末有望迎来“翘尾”行情

资讯经历前三季度的横盘行
情之后，10 月份，晋江二手
房市场回暖。

来自晋江市房屋交易中
心的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
份，晋江二手房共成交 570
套，成交套数与上年同比增
长16.33%。

业界人士表示，下半年
楼市调控政策继续优化，积
极用好政策工具箱，采用包
括放松限贷（降利率、降首
付）、带押过户等措施，提振
市场预期，进一步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利好
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年末
迎来‘翘尾’行情的可能性
较大。”

晋江市房屋交易中心发布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0月份，晋
江二手房共成交 570套，成交面积
5.57万平方米。其中，二手住房成
交424套，成交面积4.9万平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10月份，晋江
二手房成交套数与上年同比增长
16.33%。其中，二手住房成交套数
与上年同比增长 4.69%，成交面积
与上年同比增长9.3%。

至此，今年1-10月，晋江二手房
共成交5122套，成交面积57.87万平

方米。其中，二手住房成交3798套，
成交面积约45.9万平方米。

“从数据来看，10月份，成交套
数超过去年同期，也是此前横盘行
情的重要突破。”业界人士表示，这
也表明，市场正在回暖。

“10月份的行情不错，我们店里
有个经纪人，一个人就成交了3套房
源，都赶上前面半年的业绩了。”晋
江宝龙附近一家二手房的中介负责
人黄女士介绍，最近两个月来，店里
的来访量和带看量都有增长。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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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有望迎来“翘尾”行情

“小区那些事”系列报道

近年来，随着晋江小
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不少
小区停车泊位紧张的问题
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一些小区
的业主发现，开发商将小
区地下停车位卖给业主以
外的人。对此，有的业主
质疑，开发商是否有权将
地下停车位卖给小区业主
以外的人？

对此，律师表示，根据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
满足业主的需要。

如今，晋江不少小区车位
紧张的现象日益突出，特别是
位于中心市区的一些小区，甚
至出现了“一位难求”的局面。

“停车位越来越紧张了，
特别是周边规划了收费的公
共停车位之后。”住在晋江万

达附近的市民张先生说，他已
经入住该小区两年了，晚上下
班之后，因为没买地下车位，
车都没地方停。后面，他只好
买了一个地下车位。“问了开
发商，说车位都卖光了。”张先
生说，打听一下，地下室剩余

的车位被开发商打包卖给了
别人。“我只好找到这个人，买
了一个车位。”

家住晋江宝龙周边的市民
潘女士说，他们住的小区车位
也被开发商卖给业主以外的
人。“前段时间开发商还在出

售，可是近段时间去咨询，开发
商说车位都卖出去了。”

一些小区的业主表示，停
车位本来就紧张，开发商应该
优先卖给业主。如果开发商将
车位卖给小区业主以外的人，
将会损害业主的利益。

那么，开发商是否有权将
车位卖给小区业主以外的人？

福建一脉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耿佳介绍，住宅小区的车位
（库）主要分三类：1. 建筑区划
内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车位；
2.业主共有道路或公共场地规
划用于停放车辆的车位；3. 建
筑区划内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
平时用作车位。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占用
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
主共有。此外，规划之外，小区
道路上新增的车位也属于业主
共有。”李耿佳介绍，业主反映
的问题，主要是小区道路上规
划用于停放汽车，属于开发商
所有的车位。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

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
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李耿佳介绍，地下车位是
有房产证的单独物业,所以开
发商完全可以自行出售。原则
上来说,开发商要在优先满足
本小区业主的前提下对外销售
地下车位。

李耿佳还介绍，根据《福建

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
规定，物业管理区域规划设置
的机动车车位（库）应当首先满
足业主需要。建设单位不得将
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的车位
（库）出售给本区域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业主要求承租尚未
处置的规划车位（库）的，建设
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
出租。

现象：车位卖给业主以外的人

规定：车库应首先满足业主需要

支招：业主该如何维权？

你家的小区管理存在问题
吗？哪些问题是你比较关注的？
对于存在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
建议？本报邀请大伙一起来谈谈
关于小区的那些事。市民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将你的问题或意见
建议告诉我们。

参与方式：1.发送至微信：微
信号 13626050215；2. 发送至邮
箱：14258977@qq.com。

征 集 令

本版由本报记者陈青松采写


